
臺北市政府 89.08.16. 府訴字第八九０三六一七八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右訴願人因違反稅捐稽徵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北市稽法乙字

第八九０六０六八六００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事　　實

　　緣訴願人依規定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金額計新臺幣（以下同）二、八００、０００元

（不含稅），經原處分機關大同分處查獲，依法審理核定按訴願人未保存憑證之總額處百分

之五罰鍰計一四０、０００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案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九年三月二

十三日北市稽法乙字第八九０六０六八六００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上開決定書於八

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送達，訴願人仍不服，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四月

二十九日、五月三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

　　就其......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營業稅法第三十四

　　條規定營業人有關會計帳簿憑證之管理適用本辦法之規定。」第二十五條規定：「營利

　　事業之帳簿憑證，除為緊急避免不可抗力災害損失，或有關機關因公調閱或送交合格會

　　計師查核簽證外，應留置於營業場所，以備主管稽徵機關隨時查核。」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

　　理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而損毀或滅失，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明

　　屬實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應於

　　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

　　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本法稱固定營業場所，指經營銷售貨物或勞務事業之

　　固定場所，包括總機構、管理處、分公司、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

　　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

　　部、拍賣場及其他類似之場所。」

　　財政部六十九年四月三日臺財稅第三二七一九號函釋：「......未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



　　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條（現行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留置於營業場所....

　　..致該年度帳簿憑證，全部被火焚毀，仍應按未依規定保存帳簿憑證處罰。」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訴願人營業地址登記在臺北市○○○路○○巷○○號○○樓（係訴願人董事長○○○的

　　住家），但實際上機器存放及營業處所是在承租地址（即火災地址：三重市○○路○○

　　段○○巷○○之○○號）。會計帳冊存放火災現址的原因是因為臺北市政府在核發營利

　　事業登記證時已指示執照上登記地址限辦公室使用，不得充當貯藏、展示場所，故訴願

　　人依指示承租火災處所作為倉庫、展示、機器維修等之營業場所，又因火災處所是工業

　　區，依規定不得設立公司，但實際上確實在火災現址營業，訴願人確實將帳簿存置於營

　　業場所。懇請體諒訴願人因火災損失慘重，若有違規，情有可原，請從輕發落，處以最

　　低罰鍰。三、卷查本案訴願人應保存帳簿憑證而未保存之違章事實，有財政部八十八年

　　四月十五日列印產出之營業人進銷憑證交查異常查核清單，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五月五

　　日北市稽大同創字第八八九０四二二九００號函等影本附卷可稽，且為訴願人所不否認

　　，違章事證明確，洵堪認定。

四、惟查訴願人主張實際上確實在火災現址營業，並無會計憑證未留置於營業場遭毀損之情

　　事云云，經查訴願人登記之營業地址為本市○○○路○○巷○○號○○樓，另承租臺北

　　縣三重市○○路○○段○○巷○○之○○號房屋作為機器存放及營業連絡處所使用，此

　　有卷附本府所核發北市建一公司（69）字第 xxxxxx號營利事業登記證、房屋租賃契約書

　　、支付租金之統一發票及中央健保局之繳納保險費證明單、國際票券買進成交單等影本

　　可稽。按前揭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其會計憑

　　證自應留置於營業場所，所謂營業場所，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四條規定，係指經營銷

　　售貨物或勞務事業之固定場所，並列舉包括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門市部

　　等其他類似之場所，則系爭訴願人承租作為機器存放及營業連絡處所使用之房屋，是否

　　屬上開辦法規範之營業場所，非無斟酌之餘地，原處分機關自應予究明。

五、又按首揭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之意旨，營利事業帳簿，至少保存十年，但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而損毀或滅失

　　，報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至少保存五年

　　，然就因不可抗力之災害而損毀或滅失者，則未明文規定有報備之義務。本件訴願人主

　　張系爭憑證因八十八年一月十一日十七時三十五分營業處所發生火災致生毀損，並提出

　　臺北縣消防局火災證明書正本乙份為證，則原處分機關就本案系爭憑證是否有上述因不

　　可抗力災害而損毀或滅失規定之適用，既未查明，據以裁罰，尚嫌率斷。從而原處分機

　　關以訴願人未留置憑證於營業場所致遭毀損，按訴願人未依規定保存憑證總額處百分之

　　五罰鍰，自有未洽，原處分應予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查明、詳研後於收受決定書之日起



　　三十日內另為處分。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八　　月　　 十六　　 日　

　　　　　　　　　　　　　　　　　　　　　　　　　　　　　　市　長　馬英九　公假

　　　　　　　　　　　　　　　　　　　　　　　　　　　　　　副市長　歐晉德　代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出國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